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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２７

证券简称：上海电气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２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在上海市兴义路

８

号万都中心

３０

楼公司会议室召开了公司董事会三届二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８

名，张素心执行董事因公

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公司监事董鑑华、谢同伦、李斌、周昌生、郑伟健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由徐建国董事

长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一、关于张素心先生辞任公司执行董事及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因工作调动，同意张素心先生辞任公司执行董事及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二、关于选举徐子瑛女士为公司执行董事候选人的预案

同意选举徐子瑛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 （徐子瑛女士简历请详见附件）

本预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李重光先生辞任公司秘书及合资格会计师的议案

因工作调动，同意李重光先生辞任公司秘书及合资格会计师。

四、关于聘任梁家乐先生担任公司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提名，同意聘任梁家乐先生担任公司秘书，任期自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止。 （梁家乐先生简历请详见附件）

五、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投资预算执行情况的议案

六、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投资预算情况的议案

七、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科研预算执行情况及

２０１１

年科研预算情况的议案

八、关于公司收购上海电气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收购沈阳伊莱科瑞克电力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莱科瑞克”）所持的上海电气工程

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气工程设计”）

３０％

股权。电气工程设计注册资金

１０００

万元，其中公司占

７０％

股权，伊莱科瑞克占

３０％

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金额约为

３７０

万元（以最终评估值为准）。

九、关于

２０１１

年公司对外担保的议案

十、关于制定《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货币资金存放管理办法》的议案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二月十六日

附件：简历

徐子瑛女士，

４２

岁，自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起任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副总裁，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起任上海自动化

仪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女士历任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员、副处长、处长、副总经济师。徐女

士在战略规划、产业发展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徐女士持有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硕士学位，经

济师。

梁家乐先生，

４０

岁，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投资者关系部副部长，曾任富阳（中国）控股有

限公司财务总监及公司秘书。 梁先生在审计、财务管理、直接投资及企业财务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梁先生获香港城市大学会计学士学位及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并为香港会计师公会会

员及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资深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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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在上海市兴义路

８

号万都中心

３０

楼公司会议室召开了公司监事会三届二次会议。会议应到监事

５

名，实到监事

５

名。本次会议由董鑑华监

事长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投资预算执行情况的议案

二、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投资预算情况的议案

三、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科研预算执行情况及

２０１１

年科研预算情况的议案

四、关于

２０１１

年公司对外担保的议案

五、关于制定《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货币资金存放管理办法》的议案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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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００４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为了保证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下属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

２０１１

年，

公司及下属企业预计发生担保如下：

一、对外担保概述

（一）、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控股企业提供总金额为

９１

，

５１９

万元的担保额度，明细如下：

序号 被担保人

本次及累计担保金额

（

人民币万元

）

１

上海电器陶瓷厂有限公司

８００

２

上海电器进出口有限公司

６

，

３００

３

上海继电器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４

上海绿洲实业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５

上海电气集团印刷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６

上海斯米克焊材有限公司

１

，

４５０

７

上海申威达机械有限公司

５００

８

上海电气

（

无锡

）

锻压有限公司

１２

，

０００

９

上海凯士比核电泵阀有限公司

３０

，

９６９

１０

上海市离心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１１

上海电气风电设备东台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合计

９１

，

５１９

（二）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参股企业提供总金额为

１５

，

６９３

万元的担保额度，明细如下：

序号 被担保人

本次及累计担保金额

（

人民币万元

）

１

上海库柏电力电容器有限公司

２

，

８００

２

上海三菱电机机电电梯有限公司

１５．６

亿日元

（

折合人民币

约

１２

，

８９３

万元

）

合计

１５

，

６９３

（三）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对外开具保函

额度

１

、

２０１１

年， 财务公司预计为公司及公司的下属企业开具保函及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总金额为

５７０

，

２００

万元，具体企业名单如下：

序号 被担保人

１．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

上海第一机床厂有限公司

３．

上海电气风电设备有限公司

４．

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

５．

上海电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

６．

上海电气凯士比核电泵阀有限公司

７．

上海电气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８．

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

９．

上海重型机器厂有限公司

１０．

上海环保工程成套有限公司

１１．

上海电气集团上海电机厂有限公司

１２．

上海电气石川岛电站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１３．

上海电气风电设备东台有限公司

１４．

上海电气液压气动有限公司

１５．

上海电气自动化设计研究所有限公司

１６．

上海市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１７．

上海金泰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１８．

上海机床厂有限公司

１９．

上海冷气机厂

２０．

上海重型机床厂有限公司

２１．

上海继电器有限公司

２２．

上海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人民电器厂

２３．

上海电气集团印刷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２４．

上海光华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２５．

上海亚华印刷机械有限公司

２６．

上海申威达机械有限公司

２７．

上海紫光机械有限公司

２

、

２０１１

年，财务公司预计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的下属控股企业开具保函及电子

银行承兑汇票总金额为

４２

，

０００

万元，具体企业名单如下：

序号 被担保人

１

上海海立股份有限公司

２

上海自动化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３

上海起重运输机械厂有限公司

４

上海鼓风机厂有限公司

５

上海电气压缩机泵业有限公司

６

上海电气租赁有限公司

３

、

２０１１

年，财务公司预计为其他参股企业开具保函及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总金额为

８

，

０００

万元，具体

企业名单如下：

序号 被担保人

１

上海克莱德贝尔格曼机械有限公司

２

上海轨道交通设备发展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额度中的反担保情况：财务公司预计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的下属企业

开具保函及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总金额为

４２

，

０００

万元，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承诺将提供反担保。

２０１１

年公司预计对外担保累计数量为

８８６

，

３８８

万元， 占公司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９．４４％

。

无逾期对外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及担保的主要内容

（一）为公司控股企业提供的担保：

１

、公司为上海电器陶瓷厂有限公司提供

８００

万元的担保额度。

上海电器陶瓷厂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经营范围是设计、开发、生产各类电压等级和系列

的套管、电容器、线圈产品、电抗器、仪表仪器，配电和电能的测量装置，销售自产产品，提供维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１

月主营业务收入

１３

，

１８７

万元，净利润

２４８

万元，净资产

３

，

８２４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的资产负债率

为

５５％

。

２０１１

年公司需为其在财务公司的

８００

万元转期借款提供担保，主要用于日常生产经营。

２

、公司为上海电器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供

６

，

３００

万元的担保额度。

上海电器进出口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经营范围是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国内贸易等。该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１

月主营业务收入

６７

，

２００

万元，净利润

１８５

万元，净资产

１

，

７５８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的资产负债率为

８８．３ ％

。

２０１１

年公司需为其在商业银行转期的

６３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提供担保，主要用于保函及信用证的开立，以满足进出口业务的需要。

３

、公司为上海继电器有限公司提供

１

，

０００

万元的担保额度。

上海继电器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经营范围是继电器，继电保护控制屏及装置，电站、变电站

自动化成套控制调度设备等。上海继电器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１

月主营业务收入

９

，

８２６

万元，净利润

１９

万元， 净资产

３

，

３０７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的资产负债率为

６９．４０ ％

。

２０１１

年公司为其在财务公司的

１００

万元转期借款提供担保，主要用于企业生产经营。

４

、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机电股份”）为上海绿洲实业有限公司提供

５００

万元的担保额

度。

上海绿洲实业有限公司为机电股份的控股子公司，经营范围是工业项目投资管理等，木制品生产

和销售等。 上海绿洲实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１

月合并主营业务收入

１４

，

５３３

万元，净利润

３

，

２５３

万元，净

资产

２２

，

６２７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的资产负债率为

３５．６９％

。

２０１１

年机电股份需为其在财务公司的

５００

万元借款提供担保，主要用于该公司补充流动资金，以满足其日常经营活动的需要。

５

、机电股份为上海电气集团印刷包装机械有限公司提供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的担保额度。

上海电气集团印刷包装机械有限公司为机电股份的控股子公司，从事印刷包装机械的生产。 上海

电气集团印刷包装机械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１

月主营业务收入

１１

，

８９９

万元，净利润

－９２０

万元，净资产

６２

，

４５９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的资产负债率为

１９．２９ ％

。

２０１１

年机电股份需为其在财务公司的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以满足日常经营所需。

６

、机电股份为上海斯米克焊材有限公司提供

１

，

４５０

万元的担保额度。

上海斯米克焊材有限公司为机电股份的控股子公司，经营范围是有色金属及特殊材料的焊接材料

生产和销售。 上海斯米克焊材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１

月主营业务收入

２５

，

４５７

万元，净利润

４７９

万元，净资

产

５

，

２０３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的资产负债率为

５６．２８ ％

。

２０１１

年机电股份需为其在财务公司

１

，

４５０

万

元的流动资金转期借款担保。

７

、上海电气集团印刷包装机械有限公司需为上海申威达机械有限公司担供

５００

万元的借款担保。

上海申威达机械有限公司系上海电气集团印刷包装机械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经营范围是从事

印刷包装机械的生产、销售。 上海申威达机械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１

月主营业务收入

７

，

３４２

万元，净利润

１５８

万元，净资产

３

，

０２８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的资产负债率为

６５．９８％

。

２０１１

年上海电气集团印刷包装

机械有限公司需为其在财务公司

５００

万元的转期借款继续担保，主要是补充流动资金，以满足日常经营

所需。

８

、上海重型机器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重厂”）为上海电气（无锡）锻压有限公司提供

１２

，

０００

万

元担保额度。

上海电气（无锡）锻压有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经营范围为锻件的制造、加工。 上海电气（无

锡）锻压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１

月主营业务收入

４

，

４６９

万元，净利润

９５

万元，净资产

２

，

７１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的资产负债率为

１１．９７ ％

。

２０１１

年上重厂需为其在财务公司的

２

，

０００

万元借款和在商业银行的信

用证、保函综合授信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提供担保。

９

、上重厂为上海凯士比核电泵阀有限公司提供

３０

，

９６９

万元的担保额度。

上海凯士比核电泵阀有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经营范围是设计和生产用于核电站的泵和阀

门以及零配件销售。上海凯士比核电泵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１

月主营业务收入

０

万元，净利润

－５

，

３３５

万

元，净资产

８

，

７３９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的资产负债率为

６１．３９％

。

２０１１

年上重厂需为其在财务公司的借

款提供担保（按持股比例

５５％

），其中

８

，

９００

万元为流动资金借款，期限一年，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为长期项目借

款，期限二年，用于核电主泵制造基地建设及国产化研制项目；为其在商业银行的

１０

，

０６９

万元综合授信

提供担保，主要用于申请开立保函和信用证，期限三年。

１０

、上海电气环保投资有限公司为上海市离心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提供

３０００

万元的担保额度

上海市离心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经营范围为离心机、分离机械、通用设备及

其他成套装置的研究、开发、设计、生产、加工、销售等。 上海市离心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１

月

主营业务收入

９

，

５０７

万元，净利润

７６０

万元，净资产

６

，

１２２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的资产负债率为

６１．７９

％

。

２０１１

年上海电气环保投资有限公司需为其在财务公司的

３０００

万元新增借款提供担保。

１１

、上海电气风电设备有限公司为上海电气风电设备东台有限公司提供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的担保额度。

上海电气风电设备东台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经营范围是风力发电机设备及零部件的设

计、开发、制造核销售。 上海电气风电设备东台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１

月主营业务收入

２８

，

６４１

万元，净利

润

９７７

万元，净资产

７

，

９７７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的资产负债率为

８０．０４％

。

２０１１

年上海电气风电设备有

限公司为其在财务公司的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

（二） 为公司参股企业提供担保

１

、公司为上海库柏电力电容器有限公司提供

２

，

８００

万元（按

３５％

比例担保的金额）的担保额度。

上海库柏电力电容器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参股企业，公司持股比例为

３５％

，经营范围是从事开发、生

产电力电容器及并联电容器产品，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相关售后服务等。 上海库柏电力电容器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１

月主营业务收入

１２

，

７５４

万元，净利润

１

，

５８７

万元，净资产

１０

，

３１３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的

资产负债率为

４２．５ ％

。

２０１１

年公司需按持股比例为其在商业银行的借款及保函提供担保，主要用于该

公司的新产品开发项目。

２

、机电股份为三菱电机上海机电电梯有限公司提供

１２

，

８９３

万元的担保额度。

三菱电机上海机电电梯有限公司为机电股份的参股公司，机电股份持股比例为

４０％

，经营范围是

从事电梯制造与销售。上海三菱电机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１１

月主营业务收入

１１３

，

８７１

万元，净利

润

３

，

２１９

万元，净资产

３９

，

３１５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的资产负债率为

５６．９１％

。

２０１１

年机电股份需为其在

商业银行最高额为

１２

，

８９３

万元（

１５．６

亿日元，按持股比例

４０％

）转期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以满足日常

经营所需，期限三年。

（三）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财务公司对外开具保函及电子银行承兑汇票

公司对财务公司的综合持股比例为

７９．６２％

。 作为经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财务公

司为上海电气集团成员单位提供存款、贷款、保函及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等业务，并依法接受中国银行业

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监督管理。

２０１１

年，财务公司预计保函及电子银行承兑汇票业务总金额为

６２０

，

２００

万元，分以下三个方面：

１

、财务公司预计为公司及公司的下属企业开具保函及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总金额为

５７０

，

２００

万元；

２

、财务公司预计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的下属企业开具保函及电子银行承兑汇

票总金额为

４２

，

０００

万元；

３

、财务公司预计为其他参股企业开具保函及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总金额为

８

，

０００

万元。

上述担保事项均已经公司三届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担保事项包括：

１

、被担保人资产负债率接近及超过

７０％

的担保：

（

１

） 公司为上海电器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供

６

，

３００

万元的担保额度

（

２

）公司为上海继电器有限公司提供

１

，

０００

万元的担保额度

（

３

）上海电气风电设备有限公司为上海电气风电设备东台有限公司提供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的担保额度

２

、财务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下属控股企业提供总金额为

４２

，

０００

万元的保

函及电子银行承兑汇票。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经认真审议，认为被担保方的资金主要用于项目建设、业务经营及补充流动资金等，目

的是开展正常的业务活动，且被担保方大多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公司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同

意为其提供综合授信额度担保。关于为公司关联方提供的担保事项，公司独立董事认为，财务公司为上

海电气（集团）总公司下属企业提供的保函及电子银行承兑汇票行为符合国家相关法律规定，交易按一

般商业条款达成，并采取必要的风险控制措施，是公开、公平、公正的，对本公司股东而言公平合理，符

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２０１１

年公司新增对外担保额为

７２７

，

４１２

万元，累计对外担保额度为

８８６

，

３８８

万元，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４８

证券简称：保利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４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１２

债券简称：

０８

保利债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份销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份，公司实现签约面积

４９．３８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２２．３４％

；实现签

约金额

４９．３０

亿元，同比增长

４８．３１％

。

由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

数据存在差异，相关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４８

证券简称：保利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５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１２

债券简称：

０８

保利债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获得房地产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利（青岛）实业有限公司通过拍卖方式取得青岛市四方

区瑞海北路

１７

号、

１７７

号两宗地块（宗地编号青土交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４／０６

号，项目具

体位置如下图

１

所示），成交总价

７６８１３

万元，用地面积

８４１２７

平方米，规划总建筑

面积

１８４６３７

平方米（其中配建保障性住房

５５３９０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居住用地。

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利（成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通过拍卖方式取得成都

市高新区天府新城大源组团地块（宗地编号

ＧＸ２３

（

２５２／２１１

）：

２０１０－１４９

，项目具

体位置如下图

２

所示），成交总价

８４１３４

万元，用地面积

５０５３１

平方米，容积率

３．０

，

土地用途为居住用地。

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慈溪市城西休闲娱乐商务区

２＃

、

３＃

地块（项目具体

位置如下图

３

所示），成交总价

１１１０００

万元，用地面积

２９３６９３

平方米，容积率建筑

面积不大于

５９５９８７

平方米，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 该项目拟引入合作方共同开

发。

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利（成都）实业有限公司通过拍卖方式取得德阳市利山

路与奇江路交汇处东南角地块（宗地公告号德市国土资公告［

２０１０

］

３３／３４／３５

号，

项目具体位置如下图

４

所示），成交总价

５６３６５

万元，用地面积

３１６０１９

平方米，综合

容积率

２．５３

，土地用途为居住用地。 该项目拟引入合作方共同开发。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保利建霖房地产有限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上海市

宝山区大场镇捆绑基地塘祁路南侧地块（宗地公告号

２０１０１２２０５

，项目具体位置

如下图

５

所示），成交总价

２６５６８６

万元，用地面积

９８８０５

平方米，容积率

２．０

，土地用

途为居住用地。

特此公告。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二月十七日

图

１

：青岛四方区欢乐滨海城项目

图

２

：成都高新区铜牌村项目

图

３

：慈溪市城西综合体项目

图

４

：德阳新城一期项目

图

５

：上海宝山区大场镇项目

证券简称：华锐风电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５５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４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锐风电”或“公司”）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８９６

号文核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以

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Ａ

股）

１０

，

５１０

万股，发行价格每股

９０．００

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９４５

，

９００．００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９３２

，

００２．８０

万元。 上述募

集资金到位情况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验，并由其出具了利

安达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００１

号《验资报告》。 华锐风电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的规定，对募集资金制定了专户存储制度，并对募集

资金进行专户存储。

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华锐风电分别在杭州银行北京朝

阳支行、光大银行北京清华园支行、杭州银行北京朝阳支行、浦发银行北京分行富

力城支行、浙商银行北京分行、南京银行北京分行和渤海银行北京分行（以下简称

“开户行”）开设账户作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分别为

１１０１０１３３７８１０００２５８４０

、

３５３６０１８８００００１５３７４

、

１１０１０１３３７８１０００２５７４４

、

９１３８０１５４５００００００２８

、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１２０１０００８２８８３

、

０５０６０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１

、

２０００３９１０２９０００１３９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本公司及保荐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与上述银行

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降低财务费用，增加存储收益，根据公司

募投项目实施进展情况，公司、安信证券和专户银行一致同意，在不影响募集

资金使用的前提下，对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进行补充并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 主要

内容如下：

一、在严格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人民币

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的前提下，允许华锐风电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转入

华锐风电在开户行开立的定期存款账户与通知存款账户，以定期存单与通知

存款的方式存放资金。

１．

杭州银行北京朝阳支行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１１０１０１３３７８１０００２５８４０

）

账户名称 存款类型

金额

（

万元

）

期限

华锐风电科技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七天通知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２８

起

华锐风电科技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三个月定期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３０－２０１１．０４．３０

华锐风电科技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六个月定期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３０－２０１１．０７．３０

华锐风电科技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一年期定期

１９，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３０－２０１２．０１．３０

２．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清华园支行募集资金专户 （账号：

３５３６０１８８００００１５３７４

）

账户名称 存款类型

金额

（

万元

）

期限

华锐风电科技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七天通知

３，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２８

起

华锐风电科技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三个月定期

５，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２８－２０１１．０４．２８

华锐风电科技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六个月定期

５，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２８－２０１１．０７．２８

华锐风电科技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一年期定期

２８，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２８－２０１２．０１．２８

３．

杭州银行北京朝阳支行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１１０１０１３３７８１０００２５７４４

）

账户名称 存款类型

金额

（

万元

）

期限

华锐风电科技

（

大连

）

临港有限公司 七天通知

５，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２８

起

华锐风电科技

（

大连

）

临港有限公司 三个月定期

５，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２８－２０１１．０４．２８

华锐风电科技

（

大连

）

临港有限公司 六个月定期

６，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２８－２０１１．０７．２８

华锐风电科技

（

大连

）

临港有限公司 一年期定期

３７，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２８－２０１２．０１．２８

４．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北京分行富力城支行募集资金专户 （账号：

９１３８０１５４５００００００２８

）

账户名称 存款类型

金额

（

万元

）

期限

华锐风电科技

（

大连

）

装备有限公司 七天通知

２，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２８

起

华锐风电科技

（

大连

）

装备有限公司 三个月定期

５，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２８－２０１１．０４．２８

华锐风电科技

（

大连

）

装备有限公司 六个月定期

３，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２８－２０１１．０７．２８

华锐风电科技

（

大连

）

装备有限公司 一年期定期

２３，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２８－２０１２．０１．２８

５．

浙商银行北京分行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１２０１０００８２８８３

）

账户名称 存款类型

金额

（

万元

）

期限

华锐风电科技

（

甘肃

）

有限公司 三个月定期

５，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２８－２０１１．０４．２８

华锐风电科技

（

甘肃

）

有限公司 一年期定期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２８－２０１２．０１．２８

６．

南京银行北京分行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０５０６０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１

）

账户名称 存款类型

金额

（

万元

）

期限

华锐风电科技

（

天津

）

有限公司 七天通知

５，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２８

起

华锐风电科技

（

天津

）

有限公司 三个月定期

５，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２８－２０１１．０４．２８

华锐风电科技

（

天津

）

有限公司 六个月定期

５，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２８－２０１１．０７．２８

华锐风电科技

（

天津

）

有限公司 一年期定期

３７，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２８－２０１２．０１．２８

７．

渤海银行北京分行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２０００３９１０２９０００１３９

）

账户名称 存款类型

金额

（

万元

）

期限

华锐风电科技

（

江苏

）

有限公司 七天通知

５，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２８

起

华锐风电科技

（

江苏

）

有限公司 三个月定期

５，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２８－２０１１．０４．２８

华锐风电科技

（

江苏

）

有限公司 六个月定期

５，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２８－２０１１．０７．２８

华锐风电科技

（

江苏

）

有限公司 一年期定期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０１．２８－２０１２．０１．２８

二、华锐风电承诺在存单到期及通知存款销户后将及时转入《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安

信证券。

三、存单不得质押。

四、补充协议生效后，构成三方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签署的《华锐风电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不可分割的部分，与

该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５日

证券简称：华锐风电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５５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５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锐风电”或“公司”）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８９６

号文核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５

日以

网下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Ａ

股）

１０

，

５１０

万股，发行价格每股

９０．００

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９４５

，

９００．００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９３２

，

００２．８０

万元。 利安达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０

日出具了利安达验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００１

号《验资报告》，前述募集资

金已全部到位。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批准，本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 公司已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北京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变更后的公司相关工商登记信

息如下：

公司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由原来的人民币

９０

，

０００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１００

，

５１０

万元；公司类型由原来的“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未上

市）”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特此公告。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９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９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２

、召开地点：深圳市笋岗东路

１００２

号宝安广场

Ａ

座

２９

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召 集 人：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５

、主 持 人：董事局副主席陈泰泉先生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与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

５４８

人，代表股份

２４１

，

１８９

，

２４７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２．１８％

。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

１７

人，代表股份

１６８

，

３１４

，

７７２

股；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

５３１

人，代表

股份

７３

，

５７７

，

４７５

股。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修订稿）》的议案，其中：

（

１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２４１

，

４３１

，

４０１

股， 占参与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１％

； 反对

３６７

，

５５９

股，占参与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５％

；弃权

９３

，

２８７

股，占参与

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４％

。

（

２

）激励计划授出股票期权的数量、标的股票来源、种类和数量，表决结

果为：

同意

２４１

，

４３１

，

４０１

股， 占参与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１％

； 反对

３６７

，

５５９

股，占参与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５％

；弃权

９３

，

２８７

股，占参与

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４％

。

（

３

）激励对象及期权授予分配情况，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２４１

，

４３１

，

４０１

股， 占参与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１％

； 反对

３６７

，

５５９

股，占参与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５％

；弃权

９３

，

２８７

股，占参与

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４％

。

（

４

）激励计划的有效期、授予日、等待期、可行权日和禁售期，表决结果

为：

同意

２４１

，

４３１

，

４０１

股， 占参与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１％

； 反对

３６７

，

５５９

股，占参与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５％

；弃权

９３

，

２８７

股，占参与

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４％

。

（

５

）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或行权价格的确定办法，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２４１

，

４３０

，

５７１

股， 占参与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１％

； 反对

３７３

，

０８９

股，占参与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５％

；弃权

８８

，

５８７

股，占参与

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４％

。

（

６

）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生效安排和行权的条件，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２４１

，

４３１

，

４０１

股， 占参与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１％

； 反对

３６７

，

５５９

股，占参与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５％

；弃权

９３

，

２８７

股，占参与

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４％

。

（

７

）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２４１

，

４３１

，

４０１

股， 占参与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１％

； 反对

３６７

，

５５９

股，占参与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５％

；弃权

９３

，

２８７

股，占参与

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４％

。

（

８

）股票期权的授予和行权程序，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２４１

，

４３１

，

４０１

股， 占参与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１％

； 反对

３６７

，

５５９

股，占参与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５％

；弃权

９３

，

２８７

股，占参与

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４％

。

（

９

）公司与激励对象的权利和义务，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２４１

，

４３１

，

４０１

股， 占参与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１％

； 反对

３６７

，

５５９

股，占参与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５％

；弃权

９３

，

２８７

股，占参与

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４％

。

（

１０

）激励计划的变更、终止及其他事项，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２４１

，

４３１

，

４０１

股， 占参与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１％

； 反对

３６７

，

５５９

股，占参与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５％

；弃权

９３

，

２８７

股，占参与

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４％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办法》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２４１

，

２９４

，

３０１

股， 占参与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７５％

； 反对

４４８

，

３１０

股，占参与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９％

；弃权

１４９

，

６３６

股，占参

与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６％

。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局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相关事宜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同意

２４１

，

２９６

，

５３７

股， 占参与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７５％

； 反对

４４６

，

９５９

股，占参与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９％

；弃权

１４８

，

７５１

股，占参

与投票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０６％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名称：冯艾、袁丹霞

３

、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

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

○

一一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简称：天音控股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９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５

号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苹果公司签订分销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协议内容介绍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天音通信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天音通信”）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与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苹果

公司”）签订《苹果公司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分销商协议》（该协议签订后经苹果新加坡亚太区

总部审核通过后，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正式收到苹果公司寄来的协议），根据该协议天音通

信成为苹果公司在中国的指定授权分销商。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 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业务地址：中国上海市静安区铜仁路

２９９

号东海广场

２１

层

主营业务：苹果数码产品销售

天音通信主营业务为移动电话分销，与移动电话厂商之间是分销关系。 天音通信与苹果

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本次协议的相关说明

１

、释义

“指定授权分销商”：苹果公司指定分销商作为受限的、非独家的苹果公司授权分销商，以

将产品从授权地点转售给苹果公司授权经销商，供其根据本协议条款将产品销售给中国境内

的最终用户。 分销商须接受指定。

“苹果公司授权经销商”： 指与苹果公司签订有效授权经销商协议的苹果硬件产品经销

商。

“产品”：指目前或过去在授权苹果产品清单中出现的产品，以及分销商经苹果公司授权，

向苹果公司授权经销商转售的定制品，其中包括工厂翻新产品，经经销商维修产品及二手产品。

２

、授权范围

Ａ

、除在苹果公司授权其他采购的情况下，分销商将直接从苹果公司购买产品，苹果公司

不会以任何形式，对苹果公司授权分销商的任何行为或疏忽对苹果公司授权经销商负责。 分

销商将以自行决定的价格，从授权地点向苹果公司授权经销商销售产品。 苹果公司保留在任

何时间，在不做任何通知的情况下，从授权苹果产品列表中删除或添加产品，约束或限制定制

产品，或者变更《政策及惯例》及分销商授权范围的权利。 分销商须在从商业角度考虑合理的

期限内（不超过三十天）执行苹果公司做出的变更，

Ｂ

、分销商不得销售，出租或租赁：（

１

）直接或间接出口到中国境外的产品；（

２

）供公共或私

人非营利性教育机构使用的产品；（

３

）供参与特殊计划、并经苹果公司确认的苹果客户使用的

产品，或（

４

）直接供给最终用户的产品。

３

、期限

除非根据本协议规定提前中止，本协议的初始期限从其生效之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协议

的展期与终止由双方另行协商。

四、本次协议签订对公司影响及风险提示

１

、天音通信将于近期开始在手机渠道销售苹果

ｉＰｈｏｎｅ３ＧＳ

。

２

、由于本次协议并没有约定具体的销售量和销售金额，因此对本公司业绩的具体影响尚

无法测算，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５５

证券简称：

＊ＳＴ

宝硕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０

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破产重整债务的解决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重整计划草案》的规定，公司应偿

还的破产重整债务为

９８３

，

５９３

，

５９１．４７

元。 在大股东新希望化工投资有限公司的无息借

款支持下，公司已履行完毕部分重整债务的清偿义务。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尚余

６８４

，

９９３

，

７５４．５２

元重整债务，主要系银行债权人，公司正在与相关债权人协商清偿方案，尚

未签署相关书面协议。由于公司破产重整债务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５

日到期，为此，大股东新

希望化工投资有限公司承诺“支持宝硕股份与相关债权人达成债务解决方案，包括以

提供信用支持等方式，以期化解宝硕股份由于未能按期执行重整计划可能面临的破产

清算的风险”。

对于公司破产重整债务解决进展情况， 公司将根据事态的进展及时履行公告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

中银基金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

长期停牌股票估值方法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

见》（［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文）以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关于发布中证协（

ＳＡＣ

）基金行

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中证协发［

２００９

］

９７

号）的有关规定，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起，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已对旗下证券投

资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哈药股份（代码：

６００６６４

）按照“指数收益法”

进行估值，并对相关的基金资产净值进行了调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 根据本公司旗下基金所持有的哈药股份 （代码：

６００６６４

）复牌后的市场交易情况，经本公司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起对旗下基金所持有的哈药股份采用交易当天收盘价进行估

值。

投资者可登陆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ｂｏｃｉｍ．ｃｏｍ

，

或拨打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０２１－３８８３－４７８８

、

４００－８８８－

５５６６

咨询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接到

控股股东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冀东发展”）的通知：冀东发

展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

会”）《关于核准豁免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要约收购唐山冀东水泥股份

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１８

号）。 根据该批复，中国证监

会核准豁免冀东发展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而增持本公司

７

，

７６４

，

０３７

股股份，导致合计持有本公司

５０２

，

３８５

，

９９７

股股份，约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

４１．４２％

而应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特此公告。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

证劵代码：

０００４０１

证劵简称：冀东水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本公司股份获准豁免要约收购义务批复的公告


